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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通过夏代的经济法分配思想作为切入点，并溯及其法源，指出最初是以“应报理论”为内核

来作为经济资源的分配思想，当时的祭祀活动也与经济资源的分配有着紧密的联系，关乎于国家、社会

以及人民的生活，通过本研究可以发现经济法当中的分配权在夏代已经开始萌芽，也是中国经济法律思

想的初始发展阶段。本研究丰富了夏代经济分配思想的内涵，并从历史与法律的角度深化经济法的起源

与发展规律，也为日后的经济法律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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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use the economic distribution thought of the Xia Dynasty as an entry point, trac-
ing its legal origins to highlight that the early found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 distribution was 
centered on the “Theory of Reciprocal Obligation”. At that time, ritual activities were closely inter-
twin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impacting the lives of the state, society, and the 
people. Through this research,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concept of distributive rights within economic 
law began to emerge during the Xia Dynasty, marking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ese eco-
nomic legal thought.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distribution thought in the 
Xia Dynasty and deepens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economic law from 
historic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providing valuable inspir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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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conomic leg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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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分配”与“经济法律思想”“经济法律制度”的联系在经济法领域当中已有共识。我国学者杨

紫烜指出经济法的目的是在于为各类经济法主体之间物质利益的分配提供法律保障体系[1]。孟庆瑜同样

也指出所谓的分配权是包括国家、企业和个人等在内的特定主体按照一定的原则、制度、方法对可供分

配的财产和利益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进行划分和分配的总和[2]。程信和、曾晓昀为经济分配权所下的定

义亦同，即指国家、企业和个人实际享受由社会收入增长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权利[3]。 
西方学者摩莱里(Morelly)于《自然法典》当中将“分配法或经济法”作为“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

的“法律草案”中的一个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为了使一切事务能够秩序井然地进行，不发生混乱和

干扰现象……”[4]德萨米(Dezamy)于《公有法典》沿袭了摩莱里(Morelly)的思想，其指出人们在权利上

是平等的，因而在实际上就应该是平等的，社会平等原则又基于公有制才得以实现，而要使一切事情都

在良好的秩序中完成，需要尽可能按比例平等[5]。这意味着“经济法”与“经济分配”之间的联系其实

是具有平等、公有、有序的原则的，秉持该原则促进物质利益、社会收入的增长和进行财产的分配。诸

如上述皆为近现代、现代的、西方的经济法理论思想，但是对于“中国经济法律制度史”甚至是“中国经

济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却鲜少有人触及。正如本文所要探讨“经济分配”的思想，其实在我国先秦时期

便已经出现，而这是属于中国经济法律思想史的范畴。 
要厘清先秦的经济分配、经济法律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王光荣于《夏代法律的初探》一文

指出随着夏代国家的建立，法律随之产生，即《禹刑》1 [6]。并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具技术的进步，

国家也随之形成与发展，而法律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是一样的，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随着技术的进步而

提升，除了能够满足自身需求外，产能的提高形成了剩余，能够剥削劳动力的部分产生了，“私有制”也

出现了，“私有制”的出现也形成了“阶级”，而为了维护自身阶级与经济利益，便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组

织，以及法律来维护[6]。简言之，其产生了“分配不公”“分配”的概念也由此产生[7]。在这个时期，

产能提升、剩余增加进而形成了“分配”的最早形式，而所谓的“分配”“私有财产的多寡”以及“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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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孝信、郭建所编《中国法制史》一书指出夏代的法律渊源受到神鬼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当时的罪刑、政令都有神谕的形式。

此外，其还指出《禹刑》是禹的后代继承者们在部族习惯和战时军令的基础上逐步积累形成的习惯法，然后托名为禹的创制。叶孝

信、郭建编：《中国法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 页[10]。实际上不仅是《禹刑》是习惯法，夏代成立初期的法律也

保有部族时期的习惯法。王光荣：《夏代法律的初探》，载《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4 年第 1 期，第 201~206 页[6]。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当中也同样指出：“在氏族及封建的组织之下，所以维系团体者，全恃情谊及习惯，无取规规焉以法律条章相

约束。”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57 页[11]。然而，虽然夏王朝的建立预示着国家的形成，但实

际上在夏王朝的统治范围内，仍然是族邦林立，直到商周也未能打破，从《尧典》的记述便可以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以氏族为基点，依次扩展到九族、百姓、万邦。李学勤

主编：《夏史与夏代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3 + 132 页[12]。这体现出社会结构的发展性，但是也意味

着夏王朝的建立之初，其社会结构虽然分散，但由小至大仍可呈现出氏族、九族、百姓、万邦。而也正因为氏族林立，真正意义上

的大一统国家仍然是发展初期，这也使得“法律制度”是不统一的、零散的，或是说更多的以部族的习惯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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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低”其实是相互联系的。 
然而，这种联系往往有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即“德”。“德”字在最早的时候是表示战争的胜利者以

绳索牵系俘虏以归，战胜者因其英勇而受到赞颂[8]。笔者认为，除了英勇程度，尚包含俘虏之人数，其

表示臣服于战胜者的程度甚至是民心获取程度，而在当时，被征伐的部族，无论是土地、奴隶甚至是其

他资源都是作为财产而论的。这意味着，对外征伐是早期“财产再分配”的手段。此外，这种“征伐”抑

或是“经济资源、利益”的取得往往都带有“天命观”“应报观”的思想，这种思想成为夏代经济分配的

思想基础。 
据上所述，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到建立初期，其实便已经反映出了作为“经济分配”的“经济法律思

想”，并且其也呈现出中国早期的“分配观”，是有根本性的思想，并有别于西方的平等、公有、有序。

笔者认为，对夏代的经济分配思想进行探讨，不仅有益于我们对夏代法律思想的厘清，也有助于我们填

补我国经济法律思想史的空缺，并且完善中国经济法律自主体系的构建。 

2. 夏代经济分配思想的法律渊源 

2.1. 从神权思想到以应报理论为内核的分配制度 

既论“分配制度”便会涉及所分配之“物”，而无论是“有形物”还是“无形物”，上述所援引摩莱

里(Morelly)以及德萨米(Dezamy)的分配思想，可以概括为平等、公有、有序，但是倘若我们将西方的理论

套用在中国古代上其实是会产生反差的，并且在中国上古时期是具有浓厚的神权思想，以至于影响至分

配思想，而这样的一种分配思想也与西方的分配思想大有不同，摩莱里(Morelly)就认为以神的名义，甚至

通过描绘死后的世界，强调不幸与苦难来威吓人们是毫无必要的[4]，这就是典型“具神权思想的分配”，

也是从古至今的“应报理论”，有别于西方“对价”“等价”的交易或是交换。此外“应报理论”所蕴含

的“分配思想”也不仅是说“分配某物”，中国古代“报”的观念首先是人与天地鬼神、人与自然、人与

人之间的相对伦理行为和后果，即所谓的“报应”。“报应”的体现并不由人的意志决定，而是冥冥中的

自然或鬼神力量的结果。“报应”不仅是体现在当事人本人，还会体现在当事人的子孙后代[9]。这意味

着，“应报理论”作为“具神权思想的分配”，并不是将“有形物”“无形物”按比例分配，使大家平等、

公有、有序的获得，而是一种“行为与后果的评价系统”，针对你的行为来分配你的后果，甚至子孙的后

果。简言之，归于所谓的有施必报、有恩必报、有怨必报、有仇必报，当人为意义上的私刑复仇以及刑罚

意义上的报复刑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或是统治阶层无法维持秩序时，报应说便产生了 2 [13]，其也成了合

理化统治、征伐的理由。 
“应报理论”还会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

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

 

 

2西方学者尚有研究应报理论的，其与我国传统的应报理论有所异同。Moore 指出应报理论是刑罚的核心，惩罚罪犯所犯下的罪行，

此惩罚是他应得的，而非单纯为了预防犯罪而加重刑罚范围亦或是威吓，这是属于应报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Michael S. Moore, 
Placing Blame: A Theory of the Crimi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8~29 (2010) [19]。中国传统的应报理论也是基于一方施予

了“恶”，所以有了“恶报”，但是就“应报理论”于我国也有不同的流派思想，道家是子孙受报说，也就是子孙也是作为承担“恶

报”的主体；儒家则为自作自受，即《因果经》所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所为是”。在某种程度上来

说 Moore 的应报理论是契合儒家的，但是 Moore 不仅强调应报，还强调应报正义，而儒家的应报并不一定不存在“加重刑罚范围”

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恶报范围”是不确定的。然而，追溯至夏代，所谓的“代天行刑”这样一种“应报理论”作为具备“神权

思想的分配”，实际上也仅是符合“应报”，更甚者其仅是通过人们对天、鬼、神的敬畏来合理化统治。Murphy 则是认为应报理

论实际上预设了一种“绅士俱乐部(gentlemen’ s club)”式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在一个共同体当中所有人共享着规则和价值，每个人

都“受益”，但也承担着“债务”，一旦出现破坏集体利益的行为就要“还债”。Jeffrie G. Murphy, “Marxism and Retributio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in John Kleinig, Correctional Ethics, CRC Press, 2006 [20]。集体利益观同样也在中国古代有所体现，从家庭、部落

再到国家都是属于集体利益的范畴，一旦内部出现破坏利益的人便就要处罚，典型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遵守共同体所共享

的价值与规则就会“受益”，反之则须“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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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14]夏启讨伐有扈氏的原因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并且这是天的旨意，而夏启仅是奉行上天

的旨意对有扈氏实施天罚。简言之，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行为，其后果就是“天用勦绝其

命”。《墨子·非命下》引禹之《总德》有曰：“允不着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

德，天命焉葆？”[15]《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

乱其纪纲，乃灭而亡。”[16]虽然涉及夏代的文献多已佚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由先秦两汉的文献找寻

涉及夏代的蛛丝马迹，而从上述所援引的《甘誓》《墨子·非命下》以及《夏书》可以知道“敬畏天命”

这件事其实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并且一直承袭到西周，而不是西周独有的现象，这种“代天行刑”的

“革命精神”其实是西周继承殷商的，而殷商亦是继承于夏[17]。 
此外，由于上古先秦三代具体的真实状况是无法确认的，已有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自然是可以复

原历史，但是其材料毕竟有限，所复原的历史始终是有所不足的，这也意味着关于夏商周三代的讨论是

有很大的解释空间的。笔者所言之夏商周三代的“天命承袭”是基于其“直的继承”的关系，而张光直于

《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指出夏商周三代之间的关系为“横的关系”，

所以准确而言是夏商周三个政治利益集团，并且这三个政治利益集团在当时是并存关系的，只是在实际

的控制疆域上随着存续时间的不同而有不同，张光直还指出一个重要的点：“夏商周等列国在华北所占

据的位置不同，所掌有的资源也不同 3。三个或更多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彼此在经济上的连锁关系造成全

华北自然资源与生产品的更进一步的流通，对每个国家之内的财富集中和剩余财富的产生造成更为有利

的条件”[18]。而在这种非垂直继承角度下，实际上也能够说明“敬畏天命”“代天行刑”以及“应报理

论”作为“具神权思想的分配”。 
然而，对于所谓夏商周“直的关系”与“横的关系”这两种说法，笔者认为两种说法皆有理有据，抑

或可能是并存的。因为夏商周皆为城邑式的宗族结构，这意味着从内部的角度而言存在“直的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宗族体系”，而这种角度不仅是我们从其内部观察，对于夏、商、周本身而言，在面临着

讨伐他族胜利的情况，其或可能认为是其向下兼并，即宗族的扩大。但是放眼整个先秦时代，部族林立，

各自政权及其控制范围此消彼长，这是“横的关系”的变化。但无论何种说法，就所谓的天命观、神权

观、应报观等思想都是相同的，并且可进行推论。 

2.2. 从应报理论到经济资源的分配 

前述提及所谓的“德”，根据武树臣《寻找最初的德–对先秦德观念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一文

的研究，其指出“德”字在最早的时候是表示战争的胜利者以绳索牵系俘虏以归，战胜者因其英勇进而

受到赞颂[8]。笔者也提出了值得被称颂的缘由除了征服者的英勇程度，还包含臣服程度。这也意味着，

受到这两种影响愈大，则对于征服者、战胜者所获得的私有财产也就愈多。而这也反映出被征服者、战

败者的私有财产转移出去了，最根本的在于“天命转移”，因为失去了“德”，即无法获得、失去英勇程

度与臣服程度。于此而言，“德”所隐含的“得”之义便由此体现。 
《释名·卷四》：“德，得也。得事宜也。”[21]《广雅疏证·卷三下》：“德者，《乐记》云：‘礼

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乡饮酒义》云：‘德也者，得于身也。’《大戴礼·盛德篇》云：

‘能得德法者爲有德。’”[22]吴大澂：“德。从彳，从 ，从心。古相字相心为𢛳𢛳，得于心则形于外也。

 

 

3从所掌握的“资源不同”这个角度而言，也可以说明夏商周各自记录载体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观察到，关于殷商的相关记录可

以从甲骨卜辞当中获取，而西周则可以从青铜器上获取，这是最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又根据张光直所认为的夏商周为“横的关系”

这一说法，由于三个政治利益集团所处位置不同，掌握的“资源不同”，这意味着可用来记录的载体不同，而载体不同，材质不同，

保存的效果、时间也有所差异。所以，于此而言，夏是否就是由于年代久远而没有较多的文献这值得怀疑，亦可能是记录载体的材

质相比于甲骨、青铜器而言不易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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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籀补八页)”孙诒让：“德，得之藉字。(拾遗上八页至九页齐矦鎛钟)”[23]结合武树臣对于“德”字的

解释以及笔者的观点而论，所谓“以绳索牵系俘虏以归”其实便是“得”一俘虏，征服者因其战争的胜利

而被赞赏的“英勇程度”“臣服程度”甚至是“民心”实际上也是一种“得”，尔后附随的私有财产更是

体现了“得”，《甲骨文字典》：“得，从又持貝。以会有所得之意。或增彳同。”[24]也就是说，有了

“天命”便会有所得(德)、收获，包含有形物、无形物，反之则有所不得(德)、失去、转移等。 
典型的失去臣服、民心的例子就是《尚书·汤誓》：“‘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有衆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夏桀的罪罄使得夏民陷于危难，

而夏民怨声载道，都咒骂夏王说：‘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完蛋呵，我宁愿和你同归于尽！’夏王的德性坏

到这样，现在我必须前往征伐他[25]。夏桀被讨伐直观上而言说其为“无德”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细究

而论，是失去臣服甚至是民心，那是因为所谓的“德性”“美德”这种值得称颂的伦理道德价值观直到西

周才形成，倘若追溯到夏代，失去、未得英勇、臣服甚至是民心是比较恰当的。 
笔者于前述援引张光直夏商周“横的关系”一说，并指出在这种非垂直继承角度下，实际上也能够

说明作为“具神权思想的分配”“应报理论”。夏商周“横的关系”此说有以下特点：(一) 夏商周并非

指时代 4，而是政治利益集团。(二) 夏商、商周具有重叠关系。(三)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华北、华中

许多国家平行存在、相互冲击、此消彼长。(四) 夏商周在地理疆域上虽然重叠较少，但是各自拥有不同

的自然资源[18]。上述四个特点将夏商周置于同一个平面上，而“德”作为英勇程度、臣服程度乃至于民

心收获程度及其所拥有的私有财产，违背“天命”的行为便会遭受“失德”的结果，其实就是失去英勇程

度、臣服程度、民心收获程度以及私有财产，如同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武王伐纣。倘若夏商周是

“直的关系”，商汤伐夏桀、武王伐纣这两项事件致使朝代更迭，而以“横的关系”讨论，无论是夏启伐

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武王伐纣还是其它的征伐，实际上都是部落王国之间的资源争夺、冲突抑或是土

地兼并，即控制范围的大小，而所谓违背“天命”的行为致使的“失德”，即失去英勇程度、臣服程度、

民心收获程度以及私有财产，并且被所谓的“天”分配到其它的部落王国。 
通过“具神权思想的分配”将夏商周或是其它的部落或王国的经济串联起来，自然资源的流通以及

各个部落或王国的财富并不是通过贸易来实现增长，而是由“天”分配的。简言之，在当代的经济法是

指由国家公权力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而追溯至夏代所谓的原始的经济活动，也存在着受到公权力所介

入的情况，并且这种公权力还包含着神权。 
《清华简·厚父》当中“王”与“厚父”的谈话屡次所提及的“德”就是不属于所谓的“德性”“美

德”这种值得称颂的伦理道德价值观，而是属于英勇程度、臣服程度乃至于民心获得程度，而西周以及

后世至今对于“德”的观念转变为值得称颂的伦理道德价值观，虽然说从西周伊始，但是就“值得称颂”

而言可以在《清华简·厚父》当中见得，并且《清华简·厚父》所谈话的内容是涉及夏代“明德”的事

迹，讲述“明德”“敬天”“知民”对“永保夏邑”的重要性[26]。 
“□□□□王監劼〈嘉〉 (績)， (問)前文人之 (恭)明悳(德)。王若曰：‘厚父！ (遹) (聞)禹

□□□□□□□□□□川，乃降之民，建 (夏)邦。啟隹(惟)后，帝亦弗 (鞏)啟之經悳(德)，少命咎(皋) (繇)下
爲之卿事，兹咸又(有)神，能 (格)于上，智(知)天之畏(威) (哉)， (問)民之若否，隹(惟)天乃永保

(夏)邑。才(在) (夏)之 (哲)王，廼嚴 畏皇天上帝之命，朝夕 (肆)祀……。’”[26]  
在《清华简·厚父》当中所言的“明德”“敬天”“知民”对“永保夏邑”的重要性，实际上是隐含

着几个特点：(一) 维护统治阶级。(二) 希望农作物丰收。(三) 政权延续。但是，这几个特点是基于夏商

 

 

4倘若夏商周并非指时代，为何关于这三代有较为严谨的断代纪年？纪年可以表示在那段时间以内，夏或商或周的存在，但是这种

断代也会使得人们陷入一个盲区，即忽略彼此共存的情况，而所谓“横的关系”意味着有关于夏商周的断代其实是表示着，在那一

个时间段具体的某个政治利益集团较为强势，亦或是所控制的范围是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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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是“直的关系”，这种“直的关系”意味着各自的政权是会被替代的，这种替代是取决于“天”以及

“人民”的。前述提及的“失德”包含着臣服程度以及民心获得程度，这是从“人民”的角度而论，英勇

程度的失去意味着败仗、臣服于他族，反映着他族的代天行刑，另一个角度上看则是“天降兵灾”5。 
然而，这三个特点背后同时也反映着夏商周“横的关系”，即：(一) 巩固城邑式的宗族结构。(二) 祈

求天自然资源的分配抑或是财富分配。(三) 实际控制范围的扩大，资源再分配。在“横的关系”当中，

各自的政权并不是单纯的“替代”或“被替代”的关系，而是流通的关系，而此亦是取决于“天”以及

“人民”。倘若失去臣服程度、民心获得程度，人民可能会逃亡于、臣服于其他的部族，而失去英勇程度

时，他族的代天行刑实际上是一种再分配，包含着自然资源、私有财产的再分配。所以，在这种再分配

的情况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控制范围的变化，意即土地的扩张或缩减，而在上古时期“个人”更多的

是作为一种“财产”，各种人员的流动意涵着各个政治利益集团的财产变化。各个政治利益集团的竞争、

冲突、资源流通与再分配，无疑也是对于城邑式的宗族结构的破坏。 
诚上，通过《清华简·厚父》一篇当中所谓的“明德”“敬天”“知民”对“永保夏邑”的重要性，

既可以从夏商周“直的关系”去说明，也可以从夏商周“横的关系”去说明。此外，这两个侧面的说明实

际上也是凸显出无论夏商周到底是“直的关系”还是“横的关系”，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经济法律思想，

并且是涉及分配制度的经济法律思想。简言之，若是夏商周“直的关系”，殷商与西周的承袭关系是能

够追溯到夏代的，这意味着即便是关于夏代的直接史料亡佚较多，但是我们也能够通过承袭关系以及涉

夏文献来推导，而若是夏商周为“横的关系”，意味着夏商周是共存在一个时期内的，相互竞争、冲突以

及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涉及夏、殷商以及西周的政治利益集团的史料其实更能够进行横向比较的。 

2.3. 卜筮和祭祀活动下经济资源的分配 

夏代存在着所谓“天命”“天罚”这一类的“具神权思想的分配”，而相关的考古也发掘出用来卜筮

的卜骨，只不过并没有太多，材料多为羊、猪、牛的肩胛骨，均未经整治，无钻凿，直接灼见图 1 [27]。
从图四当中的卜骨可以观察到该骨料整治平整，两面均有钻灼，灼痕较多，钻坑较少，占卜时占卜者用

工具在甲骨上施钻，钻旁施凿，而后烧灼，占卜者根据裂纹定吉凶[28]。卜骨的存在意味着夏代有占卜的

活动，这也意味着“人”与“神”在进行沟通。换言之，存在着需要沟通的事由，或者是存在必须为之的

情况。即与前述提及“德”与“天命”相关，失去“天命”即“失德”，也就是会失去英勇程度以及臣服

程度，包含既有的私有财产。 
此外，不仅夏代卜骨能够证明夏人有卜筮活动，秦简《归藏》中部分竹简内容也能够证明夏人有卜

筮活动[29]： 
囷曰昔者夏后启卜元邦尚母有吝而攴占 
灌曰昔〔者〕夏后启卜  

曰昔者卜 帝 之虚作为 
曰昔者夏后启卜 帝  

明夷曰昔者夏后启卜乘飞龙以登天而攴占 
此外，不仅夏代卜骨能够证明夏人有卜筮活动，秦简《归藏》中部分竹简内容也能够证明夏人有卜

筮活动[29]： 

 

 

5甲骨文当中有“𢦏𢦏”一字，如甲一九零九卜辞：“貞：勿用行？叀裇用，𢦏𢦏 方？于之不雉人？”甲五七四：“……用𢦏𢦏方？叀

㐭行用𢦏𢦏 ？……叀行〔用〕〔𢦏𢦏 〕？”寒峰整理甲骨卜辞，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2228 页。“𢦏𢦏”字的释义有兵灾、灾害(多与自然灾害相关)、方国名。《说文》：“𢦏𢦏，伤也。从戈，才声。”，因从戈

所以为“兵灾”，倘若为自然灾害，其会以火、水为形符，用以表示为何种灾害。引自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四川

辞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63~1364 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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囷曰昔者夏后启卜元邦尚母有吝而攴占 
灌曰昔〔者〕夏后启卜  

曰昔者卜 帝 之虚作为 
曰昔者夏后启卜 帝  

明夷曰昔者夏后启卜乘飞龙以登天而攴占 
 

 
Figure 1. Oracle Bones from the Xia Dynasty 
图 1. 夏代卜骨 

 
秦简《归藏》还记述了殷商以及西周关于卜筮活动的情况，如“䂂曰昔者殷王贞卜元尚母有咎”

“节曰昔者武王卜伐殷而攴占老 占曰吉”[29]。殷商与西周有卜筮活动是可以确认的，这意味着关

于夏代的卜筮活动亦为真实，以夏商周“直的关系”而论，彼此是相互承袭的，这意味着后两代皆有卜

筮活动，夏代也应该存在。倘若以“横的关系”而论，即同一时期，夏商周为三个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

那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所存在的活动，于夏而言也应该存在，也就是说先秦《归藏》是“某人”记述了

三个政治利益集团的卜筮活动。总之，先秦《归藏》记述了殷商与西周的卜筮活动，这是对于夏存在卜

筮活动最好的印证，与夏代卜骨呈现鲜明的对照。 
同时秦简《归藏》的出土也为先秦三代提供可信的材料[29]，通过秦简《归藏》我们可以知道卜筮活

动从夏代伊始。此外，从秦简《归藏》可以观察到所谓的卜筮活动不必然是作为一种预示未来的活动，

其还具备“警示”的作用，通过一些统治者的行为来警示卜筮所服务的对象(王)应该注意曾经的史实，否

则将面临一些不好的后果，这仍然体现着应报观、天命观，如“ (敬)曰不仁昔者夏后启是以登天啻弗良

而投渊 (敬)共工以江”6 [29]，或可判断卜筮所服务的对象(王)所卜问之事应涉及国家治理问题。 
韩纳于《经济思想史》一书指出：“希伯来与印度之经济思想可谓为经济思想之儿童时代；心理学

家既须研究儿童之心理，经济学家既不能不研究经济思想之儿童时代。学者对于世界经济思想进化史东

西一贯之说多所怀疑；使其果认为一贯也，必未有不以研究上古之渊源为当务之急者。使其渊源皆出于

道德及宗教之规律，学者又何不取其道德与宗教之规律而研究之耶？宗教与道德信仰影响于经济观念之

 

 

6辛亚民于《《周易·坤卦》卦名新探——秦简《归藏》及清华简《筮法》的启示》一文说明该段话的大意为：“夏后启登天而‘帝’

认为他‘弗良’而跳入深渊以对水神共工示其敬意，其实就是把自身作为祭品牺牲以寻求庇护。”辛亚民：《《周易·坤卦》卦名

新探——秦简《归藏》及清华简《筮法》的启示》，载《现代哲学》2022 年第 2 期，第 125~130 页[33]。武树臣于《寻找最初的德

——对先秦德观念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指出升、登、德三字存在着某种联系，《说文解字》：“德，升也。”《正字通·十部》，

其指出登与升都是作为与祭祀有关的字，这与作为牵引战俘归来的“德”相关联，因其涉及到“人祭”。武树臣：《寻找最初的德

——对先秦德观念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载《法学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122~132 页[8]。《大广益会玉篇》：“德，惠也，

福升也。”“惠，爱也，仁也，从也。”(陈)顾野王撰(唐)孙强增补(宋)陈彭年重修：《大广益会玉篇 30 卷附录》，清同治十二年

粤东书局刻小学彙函本[34]。笔者也多次提及关于“德”字，以武树臣的观点作引申，还有所谓的英勇程度、臣服程度以及民心获

得程度，在“知民”的情况下便能够得到臣服以及民心，所谓的“知民”与“从”其实有一定联系的。简言之，要与民心相近而非

相离，所以“德，惠也”而“福升”便是武树臣所提及的涉及“人祭”的部分，《甲骨文字典》指出福字象以酒器灌酒于神前之形，

古人以酒象征生活之丰富完备，故灌酒于神为报神之福或求福之祭。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6 页[24]。李泽厚于《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一书也提及“德”在最早先的时候是与献身牺牲以祭祀祖先的巫术有关。李泽厚著：

《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1 页[35]。秦简《归藏》揭示出来的情况反映出不仅是祭祀祖先才有献

身牺牲，也包含对自然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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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古今如一。”[30]韩纳从希伯来以及印度为例指出了关于东方经济思想史以宗教与道德为重的特点，

并且这是研究的切入点，所以韩纳为此进行了总结：“经济思想与道德及人生哲学之关系为经济学家所

不可不知之事。”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对于宗教与道德之重视，抑或是说“天命”“天道”“德”

之重视，与农业经济甚至是整体国家经济利益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古人重视“天命”“天道”，抑或是说“敬天”“畏天”“明德”，一方面是担心“失德”后的后果，

即失去英勇程度、臣服程度、民心获得程度、私有财产等。另一方面是当时是农业经济，《洪范》八政之

所谓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指布帛金刀龟贝之属而言，是钱币亦隶属之，古人认此二物为生民之

本，《洪范》至列之于八政之首，其重视可知，盖以为食足货通，然后国本定，民富强，在上者可收教化

之教也[31]。 
所以，对于上古时期的人们降雨这件事是很重要的，这攸关于温饱。不仅是所谓“农殖嘉谷可食之

物”的丰足，还有“布帛金刀龟贝之属”的流通，夏商周的控制范围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当时的人

们，自然资源的获取是自然的馈赠，是天的赐予，也是虔诚祈祷的结果。简而言之，获得了天的认可、允

许。《存一·一四六八》：“丁酉卜王貞今夕雨至于戊戌雨戊戌允夕雨四月。”《前七·三四·一》：

“……亘貞逐𧰽𧰽隻……占曰其隻己酉王允隻二。”[24]甲骨文“允” 字象人鞠躬低头双手向后下垂，以

表示恭敬、诚信的样子。用象形字来表示一种较为抽象的意思，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卜辞用作副词，有

“果然”“的确”“真的”之义，但为本义之引申。卜辞里“允”字下方经常连接的动词主要有雨、 、

啟、風、獲、𢦒𢦒、㞢(有)、亡(無)、出、來、步、征、用、之、涉、見。“允”和后面的动词组成卜辞中

验词的主要部分[32]。这意味着“允”字后面所连接的动词其实就是一个“结果”的实现，而导致这个“结

果”的实现并不是因为卜筮，因为卜筮仅是与天进行沟通的“媒介”，致使这个“结果”的发生其实一方

面源自于平时是否谨遵天命、敬天明德。由于在上古时期由于自然规律、利益的获取与损失都归因于神

鬼、天道，这也导致国家活动、社会活动以及个人活动无不与宗教和道德紧紧相连，如同摩莱里(Morelly)
指出的那样，各民族之所以趋向于给神的总观念加上新的称谓，那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所重视的东西归于

上帝的缘故[4]。特别是在国家活动当中就包含着关乎于国家存亡、经济稳定的活动，即祭祀以及卜筮。

《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该段话说明了夏代对祭祀观

之重 7。笔者前述指出所谓的“命”，而唯有敬天、畏天才有所得(德)，于此便不是单纯地指英勇程度、

 

 

7 晁福林于《春秋时期的鬼神观念及其社会影响》指出在夏代与西周对于鬼神都是相当虔诚恭谨，差别只在前者是基于“尊命”，

而后者为“尊礼”。晁福林：《春秋时期的鬼神观念及其社会影响》，载《历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第 20~35 页[36]。鲍鹏山、

张瑞于《孔子的文化责任和对神话的责任》则通过援引樊迟与孔子的对话来说明孔子对鬼神的认知，《论语·雍也》：“樊迟问知，

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说明孔子对于事鬼敬神的理性。鲍鹏山、张瑞：《孔子的文化责任和对神话的

责任》，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第 54~63 页[37]。正因为樊迟问“知”，而孔子的回答是：“敬

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个“远之”不是指物理上的距离，而是精神上、心灵上对于鬼神的距离，即理性，而这样的一种“理性”

便是“知”。而孔子也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夏道尊命，言夏之爲政

之道，尊重四时政教之命，使人劝事乐功也。事鬼敬神而逺之，近人而忠焉者，宗庙在外，是逺鬼神也。朝廷在内，是近人也。以

忠恕养于民，是忠焉也。所爲如此，是亲而不尊也。”冯晨于《孔子天命的超越性分析》指出夏人的“远鬼神”是因为其形而上学

的构建在天地而非鬼神，也就是其精神信仰更多的来自于天地万物、自然规律。冯晨：《孔子天命的超越性分析》，载《东岳论丛》

2023 年第 8 期，第 78~83 页[38]。事实上，鬼神或可能与天地自然合为一体，所以与其说夏人重天地轻鬼神，因而远之，不如说夏

人是将其融为一体的。而所谓“宗庙在外，是逺鬼神也……是亲而不尊也”或许需要质疑。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虞夏书四·甘

誓第四》：“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疏】墨子明鬼篇引此文，说云：“赏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

僇于社者何也？言听狱之事也。”又云：“赏于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听之中也。”祖者庙主，社者社主。”

(清)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甘誓第四》，陈抗、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213 页[39]。这意味着，所谓“宗庙

在外，是逺鬼神也……是亲而不尊也”这句话是不对的，夏人实际上是既亲又尊的，赵芝荃、郑光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

址》这一份挖掘简报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是继一号宫殿遗址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它在建筑方法

上与一号宫殿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宫殿基址、廊子及部分墙的做法，柱子的立法等基本是相同的。它的规模不如一号宫殿遗址，形

制、结构也有相异之处。其不同最主要一点是，二号宫殿遗址北部有一与之同时的大墓。规模与殷墟妇好墓相当，这是我国迄今所

知最早的大墓。它在整个建筑中所处的地位，它们之间有无主从关系，二号宫殿遗址是否属宗庙之类的建筑，都是值得我们思考

的。”赵芝荃、郑光：《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载《考古》1983 年第 3 期，第 206~216 + 289~291 页[40]。河南偃师二

里头二号宫殿遗址与孙星衍之言恰可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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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服程度还是说民心获得程度，而是关乎国家、社会以及人民的经济层面问题。 

3. 余论：中国经济法律思想史研究的难点与突破口 

关乎于夏代的研究，由于史料的匮乏致使研究上产生了一定的难度，更遑论于鲜少人触及的中国经

济法律思想史。我们可以总结经济法、法律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来对中国经济法律思想史下定义，但具

体论及渊源流变、思想观点，特别在史料匮乏的夏代，那是件难事。此外，经济法是现代的产物，在一定

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倘若追溯其渊源，也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此亦为难事。 
但是，正是因为是思想史研究，这意味着存在“变迁”与“差异”是必然的。专有名词的设立与该名

词所涉及的现象，这两者产生的时间不必然是一致的，即便是专有名词所涉及的现象在各个时期都不尽

然相同。夏代的经济法律思想史也好，亦或是其它朝代下的经济法律思想史之研究，须打破专有名词定

义的局限，以及史料的局限，这也是为什么本研究明明论及夏代却出现殷商以及西周甚至是其它朝代的

史料。将诸多文献详加整理是前人在研究各门学科史的必经之路，也是归纳精华的不二法门。 
正是前人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都有所建树，而关于经济法律思想史与

制度史的研究却鲜少人进行研究补缺。本研究虽仅涉及夏代经济分配的思想，但进行本研究也期为中国

经济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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